Redemption 救贖 這原是個舊約概念，指親屬釋放家族一成員使之得自由，或贖回他的財產的行動（利二十五25及下）；或從廣義而言，是付錢來購買某些東西。贖價是指付出一代價來使被拘禁的得釋放（如︰出二十一30）。從宗教的角度來說，神是救贖者，把祂的子民從為奴之境釋放出來（出六6～7；賽四十八20），或從罪釋放出來（詩一三○8）。有時贖價是付給神的，如獻祭或奉獻（財物、土產），這些贖價即能使被拘禁的人得釋放（出十三13）。當我們說神為要釋放祂子民得自由而付上贖價，到底祂是不是真的付上贖價呢？這是頗有爭議的。當然，其中是有成本與收穫的關係存在，但神是向誰付這價錢呢？這是聖經沒有提及的（賽四十三3是一喻意說法；另參賽五十二3）。
這詞語亦可用在希臘羅馬的社會，有人向奴隸主人付上贖金，就可以叫奴隸得自由。這種付贖金的行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，其中之一是透過宗教禮儀來進行，在儀式中，人們假借神祇買下一個奴隸，使他不再屬地上任何的主人。這樣用「救贖」一詞，與新約的用法其實不一樣，不過有學者懷疑新約的喻意用法是否源於此。無論怎樣，釋放奴隸之舉的確可以成為新約救贖的精彩說明。
在新約，此概念最早是耶穌開始用的，指出沒有人可以用任何代價換回自己的生命（可八37；另參詩四十九7～9），但人子來卻是捨命作多人的贖價（亦即作所有人的贖價；可十45；提前二6是另一種說法；另參多二14）。故此耶穌是完成了惟獨神才能做的工作（詩四十九15），方法就是捨去自己的生命，而祂使用lytron一名詞，就更顯出祂是以己命來交換一切被拘禁的生命，並且使之自由。耶穌的死因此亦被看作是救贖（徒二十28；羅三24；彼前一18），我們是透過此救贖而從罪中及罪果得釋放；換句話說，我們就是得蒙赦免了（西一14；弗一7）。救贖是在基督內以信心獲得的（羅三24及下），因此不再靠守律法來換取，就如猶太人一直努力所做的（加三13，四5）。有時聖經亦說信徒是神付贖價買來，成為祂的子民（林前六20，七23）。這樣說來，救贖一詞的用法便相當廣闊，可泛指救恩與救贖一組的意思（如︰路二十四21）。
另參︰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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